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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的中国实践历程 

刘晓路 

 

摘要：本文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置于一个两个体制（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经济

系统中加以考察，然后分析这两个体制中的私有化进程与财政体制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在

分析了中国生产体制、福利体制与财政体制的互动变化后，认为：在生产体制中，财政分

权与私有化确实具有理论所述的一体两面性；在福利体制中，财政分权与私有化共同造成

了社会福利的恶化；在财政体制中，财政分权与私有化逐渐增强了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

但却削弱了在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间进行再分配的能力。本文进一步认为，只要地方政府

坚持自身的利益导向，一直以来存在的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不平衡关系很难产生实质性

的改变。 

关键词：生产体制；福利体制；财政体制 

 

私有化理论与财政分权理论具有极高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归根到底来自于私有

化实践与财政分权实践在现实中的相辅相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过程，也印证了这

种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Cao, Qian and Weingast（1999）在对中国私有化进程的描述中

指出，地方政府是公有制经济部门私有化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

的作用，就在于财政包干与分税制的财政体制，“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因此他们

得出结论，中国的私有化是中国财政分权的产物，即“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推动了中国式

的私有化（From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o privatization, Chinese style）”。不过，这篇论文

对于私有化的界定，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企业所有权变更的定义。本文在赞同其基本观点的

同时，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考察中国私有化与财政分权的实践历程。首先，我们将私有化

置于一个两个体制（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经济系统中加以考察，然后分析这两个体制

中的私有化进程与财政体制间的互动关系。 

一、生产体制、福利体制与财政体制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学中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分丧失了现实意义。在整个

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市场经济本身的多样性引发了新的学术研究兴趣。因此

在上个世纪末期，出现了相当多的对市场经济模式研究分类和比较的学术文献。其中较为

突出和相互关联的两类研究是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制度比较研究。 
Soskice（1999）将生产体制定义为“通过市场与市场相关制度运作的生产组织。”该

概念用于分析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顾客、工人与雇主之间，如何在诱导与限制的规则构架

中，组织与建构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四个主要的制度结构，即金融体系、劳资关系、

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及企业间关系。在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考察中，根据制度结构上的差

异，Soskice 将生产体制分为二种模式，分别是协合式生产体制和自由式生产体制（Ha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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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kice, 2001）。 
协和式的生产体制，其特色是拥有强有力的工会组织、集中的工资协商体系、社团主

义的政策协商，以及重视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Huber and Stephens, 2001）。德国与日本是

这方面的代表。在协和式生产体制中，企业比较重视非市场的协商关系。因此和自由式生

产体制相比，引导该生产体制的，不是市场竞争下的供求关系，而是企业和其他行动主体

间协商互动的结果（Hall and Soskice, 2001）。由于在协和式生产体制中，劳动力市场的规

范嵌入在其他制度之中，导致雇主的竞争策略着重在高的质量和附加价值的产品上，并且

必须依靠稳定性与合作度都很高的劳资关系才能生产这些产品。也就是说该生产体制中，

企业所需的是高技术工人，并形成高薪资结构与高技术劳动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因此，

双元的职业训练体系与全方位的在职培训，对于提供高技术劳动力，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

角色。对于属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工人，企业在遇到经济不景气时，往往以缩短工时

和提早退休的方式来避免大量辞退，从而确保核心工人的就业保障（Ebbinghaus, 2002）。
因此，在属于协和式生产体制的国家中，建立国家层级的协商体系，依靠的不只是强大的

工会组织，还包括企业中雇主与工人的集体协商关系（Thelen, 2001）。此外，在金融体系

方面，企业与银行间维持着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以维系就业的稳定性和确保企业支付福利

（Ebbinghaus, 2002：228）。 
自由式生产体制的特色，是工会组织不强、非集中的工资协商体系、缺乏社团主义的

政策协商、高度的女性就业率，以及低度的政府干预经济市场（Huber and Stephens, 2001）。
英美是这方面的代表。Hall and Soskice（2001）指出，自由式生产体制，企业间协调经济

行为，依靠的主要是竞争的市场配置，市场关系也以竞争和正式的合同关系作为产品或服

务交换的依据，而市场价格则由供求关系决定。自由式生产体制中的雇主，在面对工会组

织时，有较强的主导能力，加上雇主不提供补充性的制度，如技术培训、长期人力资本投

资等，使得雇主有更大的权力来决定劳动规则（Thelen, 2001：71-74）。这种生产体制，主

要采用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工人的劳动技能较低，容易受市场波动影响而被解雇，雇

主也不承诺就业保障。就金融体系而言，自由式生产体制依赖的是短期与非信任关系建立

起来的资本市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在经济不景气时，上市公司会通过减少工作岗位、

出售部分企业的办法增加利润；企业也会借助并购来创造规模经济，被接收的公司的员工

则无法从原公司获得退休金（Ebbinghaus, 2002）。 
福利体制是与福利国家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中，福利国家的出现和扩

张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核心之一。福利国家都有着类似的目标，即通过国家来保障个人对抗

可能的各种经济风险，包括失业、生病、老年、职业灾害等。然而，不同国家对类似的目

标却有不同的制度选择。在 Esping-Andersen（1990）年的创新研究中，进一步提出福利体

制的概念，将福利国家制度在理论上提升为福利体制。Esping（1999）对体制的福利阐释

是，福利体制并非局限于政府的公共福利，更不仅限于特定的福利政策与方案，而是包括

政府、市场与家庭在内的总体福利的生产。 
福利体制被区分为三种不同类型，即表 1 中北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体制、英美传统的自

由主义体制和欧洲大陆的保守社团主义体制。不同的福利体制有不同的社会政策策略（资

产或所得调查、社会保险或是公民资格），因此会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造成种

种差异，如劳动力市场方面（Kolberg and Esping-Andersen, 1992）。Korpi（2001）和

Esping-Andersen（1990）指出，不同的福利体制所强调不同的福利策略的背后，隐含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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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的不同。这又会塑造出不同的劳动力市场、社会风险和个人生活。 

表 1    福利体制的类型 

福利体制 自由主义体制 保守社团主义体制 社会民主主义体制 

价值取向 个人主义 劳资协调 普及主义 

社会政策目标 济贫 安全和稳定 再分配 

方式 
以资产调查为基础的

救助或社会保险 

通过劳资双方的协

商，共同出资来为劳

动者提供福利 

以公民福利的形式向

所有人提供福利和开

放社会服务 

去商品化程度 低 中等 高 

财政支出 
福利支出水平低 

转移支付水平低 

福利支出水平中等 

转移支付水平高 

福利支出高水平 

转移支付水平中等 

财政收入 税负水平低 税负水平中等 税负水平高 

代表国家 美国、英国、加拿大 德国、法国、意大利 瑞典、挪威、丹麦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生产体制和福利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对应性，也就是说特定

的生产体制需要特定的福利体制与之相配合。因为福利体制不仅仅是在消费生产体制创造

出的产品与服务，它还是维护生产体制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基础。Bernard and Boucher
（2007）对比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国家中福利体制、生产体制间的关系，如图

1 与图 2 所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点含义。首先，福利体制决定着生产体制的长短

期生产率。其次，不同的财政体制与福利体制的组合，需要采用不同的社会政策（财政支

出与税收）与之相配合。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水平的社会支出一方

面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减轻劳动者负担的方式提高了短期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延长

劳动者能够工作的时间（妇女和父母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老人由于得到培训而能

继续工作）提高了长期劳动生产率。而在自由主义的模式中，低水平的社会支出导致社会

各阶层的福利水平差异较大，从而造成长短期生产率在人群中的分布不均衡，低收入者不

愿意也无能力纳税，又成为限制了社会支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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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主要通过公共提供的
有助于生产率提高的服务）

照料家人（儿童、老人和病人）

教育、培训和终生学习

保健与康复

短期生产率（产出/小
时）的分布均衡，且居于

高水平

长期生产率（工作时间/
寿命）的分布均衡，且居

于高水平

制度竞争力（建立在
社会投资的基础上）

高财政能力（许多人都
有能力为公共服务支付

税收）

图 1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福利体制、生产体制和财政的关系 

 

私人投资（有助于生产率提高的
服务依靠个人自己提供或只有部

分得到补贴）

照料家人（儿童、老人和病人）

教育、培训和终生学习

保健与康复

短期生产率（产出/小
时）的分布高度分层

长期生产率（工作时间/
寿命）的分布分层化，居

于中等水平

制度竞争力（建立在
私人投资的基础上）

低财政能力（许多人由于收
入低或购买私人服务而不愿

为公共服务支付税收）

图 2    自由主义国家中福利体制、生产体制和财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体制、福利体制和财政体制之间存在相互依存性，一

方发生的变化势必影响其它两方，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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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制

生产体制 福利体制

制约
再生产

制约

再生产

制约

选择

 

图 3    生产体制、福利体制和财政制度与政策的相互作用 
 

首先，生产体制制约着财政制度与政策。财政活动所需的经济资源，来自于生产体制

所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不同的生产体制（政府主导的/市场主导的、内向型的/外向型的、

粗放型的/集约型的）也决定了财政主要以什么方式来获得收入。 

其次，生产体制制约福利体制。生产体制中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决定了福利体制可

以采用的年金制度；生产体制中技术的强调程度和对妇女的接纳程度，决定了福利体制对

劳动者和家庭的扶持力度；等等。 

第三，财政体制制约着福利体制。财政收入的多寡，决定着能够用于民生的资金的规

模。 

第四，福利体制对人及自然环境的保护，是生产体制维持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重要

基础。 

第五，通过财政制度与政策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施加在企业身上的税负，对生产体

制维持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六，福利体制对财政制度与政策可以有所选择。不同的福利体制，为达到特定的“社

会保护”目标，会对财政收支的规模与方式提出特定的要求。 

尽管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是学者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创造出的概念，但没有任何

理由表明他不能应用于说明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的情况。毕竟生产产品与创造福利这两件

事，是任何经济体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具体的制度内容当然存在差异，但这两个概念创造

出来本身就是为了解释不同的制度安排的。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生产体制的变化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与高速的经

济增长最直接的联系在一起，但无可否认，在生产体制变动的背后，福利体制与财政体制

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要考察的就是，随着私有化的进行，中国

的生产体制、福利体制与财政体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二、中国转型中的生产体制、福利体制与财政体制：1953-2002 

在本节的分析中，生产体制主要由金融体系、劳资关系、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及企业间

关系四个方面构成，福利体制我们主要考察照料家人、教育、医疗和住房四个方面，财政

体制主要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四个方面。表 2 展示了 2002

年之前各个时期三个体制的对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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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产体制、福利体制和财政体制的对应变化 

时期 生产体制 福利体制 财政体制 

1953-1978 计划经济体制 
——资金配置依据计划，

主要由财政安排执行； 
——劳动关系依据行政

隶属关系，政府统包统

配； 
——技能培训主要依靠

企业的内部培训（学徒制

度）以及国家兴办的职业

教育学校； 
——企业关系依据行政

隶属，根据计划发生各种

联系 

国家、企业与家庭主导 
——照料家人主要依靠

家庭的内部劳动，同时企

业为员工的养老育幼提

供一部分资金与设施； 
——教育主要依靠国家

免费或低成本地提供； 
——医疗保障城市主要

依靠企业提供，农村主要

依靠合作医疗； 
——住房依靠企业的福

利分房 

计划生产型 
——财政收入以国

有企业利润为主； 
——财政支出以生

产建设性支出为主； 
——政府预算强调

收支平衡； 
——政府间财政关

系为统收统支体制 

1979-1992 双轨制经济体制 
——资金配置依据行政

隶属关系，主要依靠银行

执行，财政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减弱； 
——劳动关系的行政性

有所减弱，劳动合同制开

始出现； 
——技能培训以鼓励职

工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

职业资格考试为主； 
——企业关系中存在明

显的计划与市场的两轨

制 

企业与家庭主导 
——照料家人主要依靠

家庭的内部劳动，但市场

在养老育幼中的作用逐

渐增强； 
——教育主要依靠国家

提供，但费用开始上升； 
——医疗保健趋向于市

场提供； 
——住房的福利化程度

降低，商品化趋势增强 

双轨制生产型 
——财政收入以费

税为主； 
——财政支出中经

济建设支出的比重

大幅下降，文教与行

政支出比重大幅上

升； 
——政府预算强调

收支平衡； 
——政府间财政关

系为财政大包干体

制 

1993-2002 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 
——资金配置主要依靠

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辅之

以直接融资的发展； 
——劳动关系以市场契

约为主，雇主掌握了劳动

关系的主导权，但对劳动

者利益的保护有所欠缺； 
——技能培训依靠企业

自主进行 

家庭主导 
——照料家人主要依靠

家庭的内部劳动以及市

场提供的各种服务，社会

保险的作用有限； 
——正规教育主要依靠

国家提供，但市场化的民

办教育逐渐兴起； 
——医疗保障主要依靠

市场； 
——住房主要依靠市场 

市场生产型 
——财政收入以税

收为主，但预算外收

入仍有较大比重； 
——财政支出以购

买性支出为主，转移

性支出有所增长； 
——政府预算强调

调控经济的需要； 
——政府间财政关

系为分级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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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划分 

表中的 3 个时期，主要是根据生产体制的变化来进行划分，因为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

看，生产体制对福利体制和财政体制有着制约的作用，它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是福利体

制消费和财政体制再分配的基础。 
1953-1978 年间，我国逐步建设起一整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虽经历了多次政治

运动，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明确的，构成了改革开放后经济转型的起点。1978-1992
年，是市场化改革的摸索阶段。借助增量改革的方式，我国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之外，

发展了市场化的经济部门，包括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个体经营和

外资企业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个部门在双轨制的价格体系中共同存在，构成这个

时期的主要特征。1992-2002 年，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阶段。主要商品的定价和供求都实

现了市场决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份额和重要性持续降低，

数量不断减少。 
与生产体制中私有化的进程相对应，福利体制中的私有化与财政体制中的分权化，也

在不断发展。 

（二）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大体制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控制了整个生产体制。在农村，主要的生产单位是生产大队，在

城市，主要的生产单位是国有企业。这些公有制的生产单位既是生产体制的一部分，也是

福利体制的一部分，它们在完成国家制定的生产计划的同时，也向本单位的成员提供收入

以及各种福利，后者包括医疗、教育、养老、育幼等所需的各项设施，形成所谓的“企业

办社会”。通过财政体制向这些单位所提供的资金，即被用于组织生产，也被用于创造福利。

不过在重工业赶超战略下，财政的再分配职能明显具有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

生产轻福利的特点。这种带有强烈差别性的财政再分配活动，势必受到资源转出一方（农

业、农村和家庭）的抵制，因此这一财政体制的运行，必须依靠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为

手段的高强度微观控制与之相配套，才有可能成功。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也使得财政

本身的职能大大削弱。 
从支出方面看，一方面，生产体制生产所需的人力物力都由计划安排，财政基本上无

法渗透到生产体制的内部。譬如说，财政尽管是固定资产购置与更新所需资金的主要提供

者，但由于固定资产也是由其他国有企业生产出来的，若无计划，资金根本购买不到资产，

因此财政资金并不是决定企业固定资产相关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家庭与个人的

福利是由分散的各个生产单位和事业单位提供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实物和服务的

形式提供的，如学校、幼儿园、医院等，财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从收入方面看，

财政收入的主体是企业的利润，而企业的利润是经过福利支出扣除的。也就是说，市场经

济中需要通过财政收支在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之间进行的再分配，计划经济中在生产单位

内部就已经完成了。 
财政体制再分配功能的弱化，相应的，也使得各级政府执行财政收支任务的能力降低。

就统收统支体制这一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看，中央政府基本上是将地方各级政府看作了财

政收支的执行部门，而不是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机构。尽管在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中，毛泽东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列为最主要的五大关系中的一个（其他四个关系为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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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沿海和内地，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

体制变化看，总的来说，中央政府不倾向于将财政利益作为激励地方政府完成目标的主要

手段。“大跃进”与“文革”时期，曾有多次利用财政包干制进行分权的尝试，但在缺乏预

算硬约束的条件下，放权只会导致地方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地争相上项目，最终迫使政府

间财政关系回到集权的道路上。 
中央计划直接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也使得财政汲取能力的重要性降低。在论述国家

能力的文献中（参见陈启清，2006），一般将财政汲取能力作为其它能力的基础，但在计划

经济的格局中，最为基础的能力却是一党专政造就的政治渗透能力。借助党委在各种生产

单位中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可以依靠行政体系将意图直接下达到企业车间和田间地头，

从而在生产单位内部就完成资源配置。而计划经济对政治渗透能力提出的高要求，也使得

增加政府级次成为必要。 
中国宋代以后的政府，基本都遵循“皇权不下县”的做法，将县级政府作为最基层的

地方政府。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不仅设到了乡（人民公社），甚至还直接管理到村（生产

大队）。1958 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

生产合作社改称为生产大队，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即生产组织与政权组织的一体化。生

产大队社会有党支部，除了负责党务工作之外，还负责执行上级计划安排的各项任务。从

管理的角度看，为了保证信息与政令通畅，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务越具体，政府间的级距要

求就越短。这就如同多人传话的游戏一样，如果由于距离过远影响了传话的质量，那么不

是需要增加一些传话的人，就是需要传话的人增强自己的音量，两者往往是并举的。表现

在政府行为上，就是政府的级次增加，并且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责增加。 
一方面是财政再分配职能的弱化，另一方面是政府级次的增加和政府管理强度的增大，

这种情况导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与其职能不相匹配。与政府职能相匹配的收入应当被称

为政府收入，即政府各个部门所获得的收入的总和，而财政收入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事

实上，由于政企不分，每一个管理部门在管理过程中，都兼具有收入与支出的功能，而这

些职能部门，都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是执行中央计划的“条条”管理的一个组成

部分。 
综上所述，1953-1978 年期间，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导致财政收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财政激励不是支配政府官员行动的重要因素；政

府级次与职能增加，相应增加了财政级次，但却降低了财政收支在全部政府收入中的重要

性。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大体制 

1978-1992 年之间的改革开放，在改良计划经济还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有较长

时期的摇摆。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就是双轨制的出现，即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从生

产体制角度看，双轨制首先意味着国有企业与农村家庭生产决策自主权的加强：国有企业

在完成计划任务后可以生产用于市场交换的产品，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家庭只要完成了

交纳公粮的任务，就可以不受村集体的约束自行生产农产品。生产单位为了获利而进行的

生产活动，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银行信贷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根据何珺（1997），1978
年与 1990 年的企业融资结构如表 3，表明改革开放后，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发生了由财政

拨款向银行贷款的转变。随着市场机制的出现，效益也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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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就业“铁饭碗”逐渐被劳动合同制所替代。与此相一致，企业为了

降低成本，开始退出与生产无直接关联的各项福利事业。 

表 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融资结构变化 

        年份 
来源 1978 1990 1995 

财政 70.1% 15.1% 2.5% 

银行 27.7% 64.5% 71.0% 

内部 0 8.6% 10.1% 

市场 2.2% 11.8% 16.4% 

 

福利体制的内部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一方面，生产单位效益的提高带来了员

工货币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企业提供的福利的减少降低了员工的实际收入。这造成了

居民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因而储蓄率大大提高。Modigliani and Cao（2004）的研究

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自 1978 年后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储蓄率上升的速度比人均收入更快，

如图 6 所示。 

图 4    中国居民储蓄率与人均收入：1953-2000 
 

居民储蓄的上升，通过银行的储蓄贷款活动，为生产体制注入了所需的资金。从这一

角度看，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关系，明显倾向于前者。而财政体制并未通过有效的再分

配活动对这种倾向性予以平衡。 
从财政支出角度看，尽管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下降，而社会文教比重上升，显示出反向

平衡的意图。但由于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滑，社会文教支出实际上是在减少的，

占 GDP 的比重从 1980 年 4.37%减少到 1990 年的 3.94%（根据表 4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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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财政支出结构变动：1980-1990 

年份 经济建设费/财政支出 社会文教费/财政支出 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GDP 

1980 58.2% 16.2% 6.1% 27.0% 

1985 56.3% 20.4% 8.5% 22.2% 

1989 45.7% 23.7% 13.7% 16.6% 

1990 44.4% 23.9% 13.4% 16.5% 

资料来源：根据 2006 年《财政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而财政经济建设费的减少，完全被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所弥补。如图 7 所示，在 1976～
78 年间，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从 466.22 亿元升至 718.98 亿元，而同期国家

银行的贷款项目中还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这一项。但从 1979 年后，银行贷款中的固

定资产投资贷款额逐年上升。到 1987 年，国家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额（1286.80 亿元）

超过了财政的经济建设费（1153.47 亿元），银行取代财政成为社会建设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图 5    国家财政经济建设费和国家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1976-1999
1
 

 

从财政收入角度看，经过两步利改税，国有企业利润基本上从财政收入中消失了，转

化而成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于从 100%降到了 33%，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而以间

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需求旺盛的情况下，税负极易转嫁给作为最终消费

者的居民。 
与财政收支的变动同步，政府间财政关系也发生了对生产体制制度变迁有利的变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自上而下的党组织串联起来的财政收支体系，使得政府与生产单位

构成一个依照行政隶属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行政共同体。但政治渗透能力的增强是以经济效

率的损失为代价的，随着计划经济下社会福利水平低下的局面的延长，国家迫切需要发展

新的国家能力，赢得民心。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汲取能力取代政治渗透能力就成为国家必

然的选择。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主张政企分开，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并将企业领导制度

从“党委集体领导”变化为“厂长负责制”；另一方面，通过财政大包干体制，将地方政府

                                                             
1 转引自韩朝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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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联系起来。从而把行政共同体转化成了相互制约的利益共同体。

这样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把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与生产体制的改革紧紧绑在了一起。 
与国有经济部门的渐进市场化改革相比，非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是这个时期更加活跃的私有化推动力量。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

体制崩溃。1982 年修订的宪法，将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并且，乡镇政府与村

民委员会之间不存在垂直领导关系。在财政大包干体制下，各级政府纷纷利用本级国有企

业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与较高级次的政府不同，乡镇政府可以利用的国有经济资

源极为有限，因此激发了乡镇政府发展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的热情。Cao, Qian and 

Weingast（1999）指出，乡镇政府由于原本主要负责农业与农村治理，因此既没有下属的

国有企业，也没有干预地方银行贷款的影响力，在各个级次的政府中，它所面对的预算约

束是最“硬”的。在各级政府普遍干预辖区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下，预算约束越硬的政府，

对企业的效率要求越高，从而为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创造了条件。到 1993年时，

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了 30%，堪称这一时期推

动生产体制私有化的最突出力量。表 5中的左三栏，显示出了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快速增

长。吴敬琏（2005）也指出，1978年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78%，1993年下滑

到仅有 43%，考虑到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不超过 5%，国内私有企业

的比重同样很小，因此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乡镇政府控制下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表 5    1978-2007 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及增长率2
 

年份 增加值（亿元） 增长率（%） 年份 增加值（亿元） 增长率（%） 

1978 209 — 1993 8007 78.53 
1979 228 9.09 1994 10928 36.48 
1980 285 25 1995 14595 33.56 
1981 321 12.63 1996 17659 20.99 
1982 374 16.51 1997 18914 7.11 
1983 408 9.09 1998 22186 17.3 
1984 633 55.15 1999 24883 12.21 
1985 772 21.96 2000 27156 9.13 
1986 873 13.08 2001 29356 8.1 
1987 1416 62.2 2002 32386 10.32 
1988 1742 23.02 2003 36686 13.28 
1989 2083 19.57 2004 41815 13.98 
1990 2504 20.21 2005 50534 11.4 
1991 2972 18.69 2006 57955 13.83 
1992 4485 50.91 2007 69620 20.13 

 

在财政大包干体制确立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的同时，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和中央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开始不断下降，这看起来似乎与资源汲取能力的增

强相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就不仅包括财政收入，

还包括各个职能部门在行政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它们虽然不计入财政预算，但实际上也都

                                                             
2 引自陈锡文、赵阳、陈剑波、罗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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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政府职能的履行。换言之，在地方事务的管理中，既有代表中央部委对本地国有企

业进行的“条条”管理，也有代表地方政府对本地事务进行综合管理的“块块”管理。在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有企业大量下放给地方政府，从“本地”国有企业转化成了“本级”

国有企业，中央各部委对于地方各职能部门的控制能力也相应下降，由这些部门获得的收

入，转化成了所谓的“预算外”收入或“制度外”收入。在财政大包干体之下，中央政府

可以通过调整分成比例来获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无法获得“预算外”收入和“制

度外”收入，也就是说在这两部分政府收入的地方留成比例是 100%。无怪乎地方政府创

造财政收入的热情不断下降。表 6 反映了政府统计中预算外收入的快速增长，表 7 则是学

者根据国民收入账户法，推算出政府实际支出的总规模，再扣减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估

算出的制度外收入规模。预算外与制度外收入相加，规模远超财政收入。而五年一定的财

政大包干体制，也使得中央政府在分成比例的协商中，处于信息缺失的地位，分成比例的

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由此造成的“两个比重”降低，反映的不是政府资

源汲取能力的下降（综合表 6 与表 7 可以看出，1988-2002 年，（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制
度外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地保持在 36%上下），而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存在

的制度缺陷，使财政收入与政府收入间存在较大差距。 

             表 6    1978-1992 年预算内外收入对比情况3
          单位：亿元，% 

年份 

预算内收入（财政收入） 预算外资金 预算外资金

相当于预算

内收入比重 总额 占 GDP 比重 总额 占 GDP 比重 

1978 1132.2 31.1 347.11 9.6 30.7 

1979 1146.3 28.2 452.85 11.1 39.5 

1980 1159.9 25.5 557.40 12.3 48.1 

1981 1175.7 24.0 601.07 12.3 51.1 

1982 1212.3 22.9 802.74 15.1 66.2 

1983 1366.95 22.9 967.7 16.2 70.8 

1984 1642.86 22.8 1188.5 16.5 72.3 

1985 2004.82 22.2 1530.0 17.0 76.3 

1986 2122.01 20.7 1737.3 16.9 81.9 

1987 2199.35 18.2 2028.8 16.8 92.2 

1988 2357.24 15.7 2360.8 15.7 100.1 

1989 2664.9 15.7 2658.8 15.6 99.8 

1990 2937.1 15.7 2708.6 14.5 92.2 

1991 3149.48 14.5 3243.3 14.9 102.9 

1992 3483.37 12.9 3854.9 14.3 110.7 

 

 

                                                             
3 引自谢旭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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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1998-1992 年制度外收入规模4
         单位：亿元，% 

年份 制度外收入总额 制度外收入占 GDP 比重 

1988 831.70 5.5 

1989 860.92 5.1 

1990 1051.02 5.6 

1991 1490.81 6.9 

1992 2186.87 8.1 
 

综上所述，1978-1992 年期间，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以下特征：双轨制经济体制下，

中央政府通过将一部分国有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有意识地利用财政激励引导地方政

府发展本地经济，虽然原本的目的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意外地使乡镇企业发展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的，对乡镇企业具有重大影响力量地的县与乡镇政府，也

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在财政大包干体制下，为了获取自身的经济

利益，地方政府减少了财政收入的创造，以便将收入转向中央政府无法插手的预算外收入

和制度外收入，这使得中央政府潜在可获得的收入（全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实际获

得的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也减少了。 

（四）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三大体制 

1992 年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已在全社会达成共识，生产体制中计划成分的减少和

市场成分的增加成为既定趋势。计划成分减少的突出标志是大量国有企业的转制与破产，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企业拥

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1995 年月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将“抓大放小”作为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指

导思想，在这一改革思路下，国有企业的户数大幅度减少。如图 6 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的单位数从 1992 年的 10.33万减少到 2002年的 4.11 万。在国有企业户数减少的同时，

乡镇企业一度有巨大的增长，但此类企业先天存在所有权不清、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等缺

陷，特别是它们与乡镇政府关系密切，在组织管理、获取资源、占领市场等方面，都非常

依赖乡镇政府的支持。随着市场的成熟与竞争的加剧，乡镇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源开始减少，

而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却严重束缚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因此到 1997 年之后，乡镇企业纷纷改

制，增长率骤然下降（见表 5），户数大幅度减少，即图 6 中代表“集体经济”的曲线的骤

然下降。市场成分的增加则突出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上，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

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家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

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

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经济、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

引导，使之健康发展”；199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2002 年

                                                             
4 根据杨斌、胡学勤（1999）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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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这表现为图 6中其他经济工业企业户数的持续增长，尽管 1998年我国经济受到东亚金融危

机影响后一度下滑，但迅即恢复了增长的趋势。 

 

图 6    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户数变化：1992-2002（单位：万户）5 
 

企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的增加，势必要求融资结构发生相

应的变化。但从表 8 中可以看到，在企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企

业的直接融资方式与之相比，比重甚小。 

表 8  1993～2003 年银行贷款增加额、国债发行额与企业直接融资额对比 (单位:亿元)
6
 

年份 银行贷款增加额 国债发行额 境内股市筹资额 (A、B股 ) 企业债券发行额  

1993  6335. 40  381. 31  314. 54  235. 84  

1994  7216. 62  1137. 55  138. 05  161. 75  

1995  9339. 82  1510. 86  118. 86  300. 80  

1996  10683. 33  1847. 77  341. 53  268. 92  

1997  10712. 47  2411. 79  933. 82  255. 23  

1998  11490. 94  3808. 77  803. 57  147. 89  

1999  10846. 36  4015. 00  897. 39  158. 20  

2000  13346. 61  4657. 00  1541. 02  83. 00  

2001  12439. 41  4884. 00  1182. 13  147. 00  

2002 18979. 20 5934. 30 779. 75 325. 00 

 

而在银行贷款中，非国有经济所获得的贷款比例，大约仅为 20%左右（见表 9），而效

益低下的国有经济，却得到了绝大部分的贷款。一方面是发展迅速的非国有经济得不到融

资主渠道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贷款。就此我

们可以判定，银行系统或者说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是很低的。然而，正如我们在

协和式生产体制中见到的情形一样，银行并不仅仅是资金配置的枢纽，它还对福利体制具

有重大影响，德日等国家正是依靠银行对企业稳定的资金供给，确保了企业员工福利的稳

定。如果没有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支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

市场淘汰，而在经济规模和财政能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社会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

                                                             
5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6》。 
6 转引自李淑清和龙成凤（2006）。 

0

20

40

6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其他经济



公共经济评论                                                                 2010 年第 7、8 期 

41 
 

失业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私有化的进程，但为私有化的

持续进行创造了条件。 

表 9  1985—2000 年我国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单位: %）7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非国有经济 19.16 19.18 20.17 20.19 18.18 12.16 18.16 25.13 24.18 26.12 25.19 

 

随着生产体制中私有化进程的深入，原本生产体制所承担的福利职能越来越弱化。 
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大规模破产转制，使得大量国有单位或集体企业职工下

岗或提前退休，从而切断了企业与职工福利之间的联系。表 10 显示，城镇职工人数最低的

2003 年比最高的 1995 年减少 4416 万人。国有单位职工从业人员和职工数量自 1995 年起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截止到 2006 年分别减少了 4973 万人 4723 万人（其中 1997-1998 两年

分别减少 2186 万人和 2140 万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国有、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共计

减少 7784 万人（职工减少 7534 万人）。私有企业大规模地吸收农业富余劳动力，形成明显

的“民工潮”，而这些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也得不到作为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福利待遇。

财政资金窘迫，在“效率”与“公平”、“经济建设”与“福利提供”、“做大蛋糕”与“切

分蛋糕”之间，只能选择前者。养老育幼、教育、医疗和住房，福利体制所涉及的所有主

要方面，都要靠家庭自己来解决。在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极度恶

化，可以说正是原有的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关联被割断后，又没有得到新的制度安排支

撑的结果。 

            表 10    1992-2006 年城镇职工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万人 

年份 
城镇从业人员 城镇职工人数 国有单位职工人数 国有单位从业人员 城镇集体从业人员 

数量 比上年

增减 数量 比上年 
增减 数量 比上年增

减 数量 比上年 
增减 数量 比上年 

增减 
1992 17241 264 14792 284 10889 225 10889 225 3621 -7 
1993 17585 344 14849 57 10920 31 10920 31 3393 -228 
1994 18413 828 14849 0 10890 -30 11214 294 3285 -108 
1995 19093 680 14908 59 10955 65 11261 47 3147 -138 
1996 19815 722 14845 -63 10949 -6 11244 -17 3016 -131 
1997 20207 392 14668 -177 10766 -183 11044 -200 2883 -133 
1998 20678 471 12377 -2291 8809 -1957 9058 -1986 1963 -920 
1999 21014 336 11773 -604 8336 27 8572 -486 1712 -62 
2000 21274 1160 11259 -514 7878 -458 8102 -470 1499 -213 
2001 23940 2666 10792 -467 7409 -469 7640 -462 1291 -208 
2002 24780 840 10558 -234 6924 -485 7163 -477 1122 -169 
2003 25639 859 10492 -66 6621 -303 6876 -287 1000 -122 
2004 26476 837 10576 84 6438 -183 6710 -166 897 -103 
2005 27331 855 10850 358 6232 -206 6488 -222 810 -87 
2006 28310 979 11161 311       

资料来源：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障十年发展述评。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xstl/xstl37/P020070921344096877154.pdf 

                                                             
7 转引自张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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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节的理论分析所指出的，福利体制的高度私有化，将意味着生产体制无法获得

高素质的劳动力，对短期和长期生产率来说，都具有抑制作用。这使得中国经济更大程度

上具有了自由主义经济系统的特征。在自由主义经济系统中，为了避免市场化对福利体制

创造福利能力的妨害，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成为必需，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需要极高

的财政能力，特别是征收所得税和发行国债的能力。福利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起源于二

战后市场经济制度较为成熟的英美两个自由主义经济系统国家，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然

而在中国，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变，也无法一蹴而就。 
从财政收入看，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上升，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也在上升，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上。1994 年，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11%，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

重为 23.9%；2002 年，两项比重分别上升为 16.8%和 33.8%。尽管有增长，但从国际比较

看，税负水平明显过低，不仅低于美国（29.6%）、英国（37.4%）、日本（27.1%）、澳大利

亚（31.5%）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韩国（26.1%）、墨西哥（18.5%）、匈牙利（39.1%）等

发展中和转型国家（以上各国皆为 2000 年数据）。而其根源就在于直接税比重太低，特别

是所得税比重低，社会保障税缺失。2000 年，韩国、墨西哥和匈牙利的所得税收入占全部

税收的比重分别为 28.8%、27.3%和 24.3%，我国 2002 年的这一比重只有 21.5%。8若以此

为基础来增加“民生”类支出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力显然不足。 
从国债方面看，尽管国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它始终不是筹措转移性支出的主要手

段。1992-2002 年期间，最主要的国债发行事件，一是 1998 年及其后几年内为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所发行的 8000 亿长期建设国债，二是 1998 年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发行的

2700 亿特别国债。这些国债资金的用途被明确限定为投入生产体制，而不是福利体制。 
从财政支出看，福利相关支出不受重视，比重较低且有下降趋势，显示出政府退出这

些领域的迹象。 
在社会保障方面，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不是财政支出的正式内

容，而是属于预算外的支出项目。列入财政预算的社会福利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救济费、

优抚支出和救灾支出三部分内容，比重本身就很低。但在 1994 年税制改革之后，在财政收

支水平呈不断上升之势的背景下，这三项支出却呈下降趋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1.3%降到了 2002 年的 1.06%。在教育方面，1994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中提出，在 20 世纪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到 GDP 的 4%的目标，但到

了 2002 年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同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84.05%降到 2002 年的 63.21%。在医疗方面，王绍光指出（2008），1980 年，居

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 23 %，2000 —2002 年间, 这个比重已高达 60 %。卫

生总费用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在发达国家平均是 27 %, 在转型国家是 30 % , 在最不发达

国家是 40.7 % , 在其余发展中国家 42.8 %，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市场化

的领域之一。在住房保障方面，1994 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宣

告了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终结，也意味着住房保障的财政支出责任的终结。尽管建立了住

房公积金制度作为配套措施，然而相对于不断高涨的房价，通过公积金实现的住房资金供

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这十年中私有化在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中的高歌猛进，财政分权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

                                                             
8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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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1978-1992 年期间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由于财政激励的存在和应用，已经成为决

定地方政府行为的决定性力量。生产体制中的私有化，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战

略，还是乡镇企业的转制，都意味着某些级次上地方政府财源的丧失，因此，若无某种制

度安排，保证地方政府能从私有化中得到更多的财政利益，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对私有化

如此热衷。1994 年出台的分税制正是这样一种安排。从原理上来说，分税制与财政包干体

制中的税收分成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特别是最大的税种增值税被设计成了共享税，更是模

糊了两者间的界线。尽管分税制提高了中央政府再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分配比例，但通过赋

予地方税种和地方税务机构，分税制加强了地方政府从本地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公有制

企业）中受益的预期，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市场化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对经济

增长的追逐，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考量支出效益时，明显偏向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

效果的支出科目，与福利体制相关的支出，势必因此遭到忽视。在地方政府支出占到了全

部政府支出的 70-80%左右的情况下，这种偏向性也就为福利体制中的私有化敞开了大门。 
私有化对于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县乡级政府所支

配的乡镇企业，在与省市级政府支配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然后，随着私有化

的进行，乡镇企业面对的对手是更加市场化的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优势丧失了，也意味

着县乡级政府丧失了重要的经济资源。与此同时，在舍弃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这个包袱后，

借助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力，省市级政府的经济资源优势反而大大增强。

再加上我国高度集中的人事、行政集权，使得处于上级的省市级政府，可以通过“财权上

收、事权下移”的方式增加收益和降低成本。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使得县乡级政府陷入

“吃饭财政”的窘境，无力发展本地经济，更无力提供福利。政府财政体系中的这一变化，

是这一时期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之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除了提高“两个比重”之外，还寄希望于通过赋予地方政府属于

自己的税收收入，减少它们对预算外、制度外资金的追求，从而规范政府收入。然而，由

于中央政府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从 1993 年 22%提高到 1994 年之后

的 50%左右），但却没有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反而迫使地方政府要获得更多的预算

外、制度外收入，其中就包括后来愈演越烈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综上所述，1992-2002 年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有如下特征：中央政府

通过分税制，纠正了此前“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并进一步利用财政激励来推动地方政

府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不同级次的政府，由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同，出现了财政境况

苦乐不均的现象，越是低级次的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越严重；分税制未能有效遏制非税

收入的规模，政府间的财政收支竞争，使得预算外、制度外收入，仍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

源。 

（五）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私有化 

在简略回顾了 1978-2002 年间的生产体制、福利体制与财政体制的互动变化后，我们

可以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私有化之间的关系作如下总结。 
首先，在生产体制中，财政分权与私有化确实具有理论所述的一体两面性。中国改革

开放前的经济系统，生产体制通过中央计划相互协调。因此任何形式的财政分权，只要降

低了中央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私有化的功能。乡镇企业的兴衰、地

方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这些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标志性现象，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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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接手经济管理权力的结果，也是私有化程度渐次提高的表现。 
其次，在福利体制中，财政分权与私有化共同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恶化。计划经济时代，

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结为一体，生产单位既是生产的中心，也是福利的中心。但私有化作

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手段，迫使企业成为以盈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从而切断了生产

单位与福利之间的联系。同时，财政分权所采用的财政激励方式，作为鼓励地方政府推动

本地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也迫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和提供福利两者间，明显偏向前者。

两者的共同作用，是社会福利的恶化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企业以盈利为导向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但政府以推动经济增长为导向却不是，确切地说，

这倒是计划经济中的常态。因此在福利体制的变革中，随着私有化带来的企业福利供给的

减少，相应调整财政激励的方式，（例如通过加强居民对预算的审议权力，增强地方政府对

下负责的意识），提高各级政府对福利的供给，并非不可能。然而，在 2002 年之前的大部

分年份，财政分权的意图与结果，都与此相反。 
第三，在财政体制中，财政分权与私有化逐渐增强了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但却削弱

了在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间进行再分配的能力。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收入呈多元化局面，

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财政部门的收入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这是高度集中的计划

管理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要对本地经济增长负责，为此地方

政府有将分散在各部门中的收入集中起来有规划使用的愿望，而财政部门正具有这种集中

性；私有化则使得生产效率提高，经济收益增加，扩大了政府的潜在收入来源。因此，尽

管政府收入多元化的问题，一直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形式存在着，但它们的不透

明往往是相对于上级政府的监管而言的，对拥有此类收入的地方政府自身来说，它们在使

用上和规范的财政收入没有什么两样。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不断进行的“预算外资金清理

整顿”、“税费改革”、“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等活动，正逐渐将各种收入形式归并入财政收

入和财政监管的范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财政利益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地方

政府还会创造新的收入形式来规避监管，但可供操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了。这就意味着财

政汲取能力的扩大。但与此同时，私有化本身就具有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结果，被财政分

权造成的各级政府间争夺财政利益的局面进一步放大，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中，

既有私有化后经济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原因，也有不同地区和不同级次间地方政府相互竞争

经济增长、忽视社会福利的原因。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增强了转移支付的力度，

试图通过增强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政府的财力来改善上述不平衡，但 Ray Yep（2008）对

山西所做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为了改善收入分配而进行的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强，并未改

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向性，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医疗与

农业支出的比重反而都有下降的趋势。财政体制平衡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能力，在目前

的财政分权框架下，显然仍很有限。 

三、2002年后私有化与财政分权的新进展 

（一）指导原则的改变 

改革开放后财政分权和私有化的进展，造成了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之间的脱节。一方

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分配的恶化，这在降低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也

使得宏观经济失衡。1998 年的内需不足问题，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将这一问题表现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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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后，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见表 11），试图对此加以平衡。 

表 11     1998 年后出台的社会保护政策 

年份 政策 

1999 西部大开发 
2002 城市低保 
2003 支持三农，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筹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 
2004 降低农业税，推出农村“三项补贴” 
2005 部分取消农业税 
2006 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村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试行城

市廉租房 
2007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进廉租房，全面推进

农村医保，开始推进城市全民医保 
2008 劳动合同法 
2009 通过医改方案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一些福利相关领域中政府的投入开始增加。如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费支出不断增加（表 12），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和 GDP 的比重 2002 年后有上

升趋势（图 3）等。 

表 12    1998~2006 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支出（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200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中央财政 4.07 8.03 23.07 46 92 102 112 136

中央本级 0.1 0.13 0.3 0.55 1.02 1.39 1.39 1.68

补助地方 3.97 7.9 22.77 45.45 90.98 100.61 110.61 134.32

地方财政 8.86 13.88 18.45 22.67 55.63 58.79 76.83 86.21 105.01

合计 8.86 17.95 26.48 45.74 101.63 150.79 178.83 198.21 2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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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2007 年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和《中国统计年鉴》（2007）

中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成。 

 

2003 年正式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原则的改变，从单纯

追求增长转向追求“统筹”，即寻求增长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之间的平衡。从我们的分

析角度看，这意味着生产体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而福利体制的重要性相对增强。王绍光

（2008）引用卡尔·波兰尼的术语，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双向运动”。 
根据波兰尼（2007），所谓双向运动，“体现为依据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它们

各自设定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化目标，各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各有特殊的运作方法。

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

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主张对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的各种各样

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从波兰

尼的分析看，双向运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诅咒”。市场化的程度越高，社

会受到的伤害就越大，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就越突出，因而社会保护的运动就会兴

起；但社会保护的程度越大，市场机制的运转就越不顺畅，分工与交换为社会带来的福利

就越少，因而市场化的运动又会兴起。现代社会似乎只能在这种反反复复进行的双向运动

中不断挣扎前行。王绍光（2008）将这一原理引入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认为 1978-1998 年

之间，中国发展的主导方向是“市场化”，而在 1998 年内需不足问题出现之后，由于品尝

到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苦果，中国开始通过种种社会政策转向“社会化”。应当注意的是，“社

会化”并不意味着反对市场经济，波兰尼强调的重点不是要阻碍市场机制在恰当的领域发

挥作用，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让市场机制能够在恰当的领域发挥作用，而必须阻止其进入

与人和自然的保护相关的领域，以免从根本上动摇市场经济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强

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社会理念，都与波

兰尼的“社会化”概念相印证，1998 年后加大社会福利的力度、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

立法对劳动者的权益加以保护、重视环境保护等举措，也都与“社会化”的要求相符合。 
波兰尼所使用的“市场化”这一术语，指的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广义上的“私有化”

9。“社会化”运动因而也就意味着“私有化”在某些领域的受限或退出，例如在最低工资

标准制定后，工资水平就不完全是由市场供求所决定。有鉴于我们在中国所观察到的私有

                                                             
9 波兰尼认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有三种，即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前两者是依据社会关系进行的资源配置，

主要由家庭和政府完成，交换则是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的资源配置，主要由拥有产权的个人完成。据此，我

们可以认为，他所说的市场化，实际上就是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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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财政分权的紧密联系，对私有化程度的调整，必然改变财政分权的态势，反过来说，

若是财政分权不发生变化，对私有化程度进行的调整，也很可能沦为空谈。 

（二）现实与指导原则的背离 

1998 年后社会政策持续不断的出台，2003 年后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强

调，是否对中国生产体制与福利体制之间的不平衡产生了扭转作用？我们可以从收入分配

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 
根据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得出我国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

收入与储蓄倾向，如表 13 所示。从中可以看到，（1）1992-1998 年期间，居民部门的可支

配收入占比总体上保持在 66%以上的水平，但自 1998 年之后，该比重却在不断下降，至

2007 年，已降到了 57.52%的历史最低水平；（2）在政府部门中，可支配收入占比与储蓄

倾向在 1999 年后就不断升高，根据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政府储蓄主要由政府投资和资

本转移构成，也就是说，政府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的同时，资本性支出的比重也越来越

大；（3）1998-2004 年期间，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2005-2007 年则有所下降。

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对应于福利体制，消费是用于当前的福利，

储蓄则是为了未来的福利；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则是对应于生产体制，因为它不消费，

储蓄倾向为 100%；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既可用于生产体制，也可用于福利体制，取

决于政府将其用于生产性用途还是福利性用途。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企业可支配收入占

比在 1998-2004 年的此消彼长趋势，说明经济系统中生产体制与福利体之间的不平衡还在

继续发展。2004 年之后，企业可支配收入下降了，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却并未上升，说明政

府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都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提高，

表明政府对生产体制的重视程度胜于福利体制。 
总而言之，1998 年之后，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原则上的变化，并未对一直以来存在的生

产体制与福利体制的不平衡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

企业的劳动报酬支付行为和银行的低成本供应资金行为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10，但政府

部门不断升高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从实现再分配功能来说，

政府部门集中较多的收入无可厚非，但储蓄倾向的不断增加就不容易理解。政府不像居民

那样具有一定程度上固定的消费习惯，也不像企业那样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其持续表现出

来的行为倾向，只能用体制因素加以解释。分税制后中国的财政分权格局，就是其中重要

的体制因素。 

表 13    居民部门、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储蓄倾向与可支配收入占比（%） 

 居民部门 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 

 储蓄倾向 可支配收入占比 储蓄倾向 可支配收入占比 储蓄倾向 可支配收入占比 

1992 29.55 68.34 22.00 19.96 100 11.7 

1993 28.10 64.62 20.96 19.65 100 15.73 

1994 32.35 66.96 17.12 18.51 100 14.53 

1995 29.59 67.23 15.51 16.55 100 16.22 

                                                             
10 参见李扬和殷剑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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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29.44 68.44 20.74 17.88 100 13.68 

1997 31.43 68.60 21.89 18.30 100 13.10 

1998 31.23 68.41 18.26 18.13 100 13.46 

1999 29.82 67.20 14.75 18.10 100 14.70 

2000 27.50 64.20 17.21 19.20 100 16.60 

2001 27.02 62.00 20.78 20.50 100 17.50 

2002 28.28 61.00 24.23 21.00 100 18.00 

2003 30.44 59.80 31.42 22.00 100 18.20 

2004 31.65 57.83 23.99 18.90 100 23.27 

2005 35.61 59.41 30.45 20.55 100 20.04 

2006 36.40 58.73 38.56 22.75 100 18.52 

2007 37.94 57.52 44.22 24.06 100 18.4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 199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9 计算得出 

（三）财政分权中的制度设计问题 

1992 年后中国私有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与 1994 年包括分税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改革

的体制支持紧密相关，2002 年后中国抑制私有化程度的努力成效有限，与缺乏像 1994 年

这样大规模、有系统的制度改革的体制支持同样紧密相关。 
根据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财政分权的最主要优点有两个：一是低级次的政府更关注

辖区民众的福利，即偏好匹配度（Preference match）高；二是低级次的政府更容易受到民

众的监督，即政府责任度（Accountability）高。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我们观察到的财政分

权并不具有这两个特征，地方政府关注经济增长远胜过关注居民福利，不透明的政府运作

方式也使得监督根本无从谈起。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这两个优点主要是依

靠选民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的投票机制实现的，然而在中国，这种机制并不存在，并且在

短期内也不会很快出现。因此中国的财政分权，是比较纯粹的政府内分权行为，是中央政

府利用财政分权创造出的地方政府利益，控制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手段。1994 年，中央政

府利用分税制的制度设计，达到了提高两个比重、激励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等目的，现

在，中央政府也需要通过完善分税制或建立一种新的财政分权制度，来达到使地方政府更

加关注民生和环境的目的。本文不打算探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但希望通过回顾过去三

十几年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竞争，说明此类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核心，即地方利

益的界定问题。 
1. 政府利益与政府间利益冲突 

所谓政府利益，是两种利益的综合。首先，政府的行为，反映着它作为一个组织所具

有的自身利益。某个级次的政府能够支配的经济资源越多，能够管理的领域越广泛，其组

织利益就越大。其次，政府的行为，代表着它所管辖下的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施加给民

众的财政负担越小，能提供给民众所需的公共物品越多，公共利益自然就越大。政府的自

身利益和公共利益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多级次的政府结构中，

就显得益发明显。比如说，在公共部门预算规模既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

多，管理的事务多，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就会受损，进而会迫使地方政府放弃某些本地的

公共利益，来补偿自身利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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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代，上述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即便不是不存在，至少是不显著

的。因为计划经济要求全部经济资源都通过中央计划来统一配置，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

实践中，地方政府都不允许有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而是必须服从“全国一盘棋”的要求。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只是中央财政收支的代理机构：地方政府收入的方式与多寡由中央

规定，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必须以完成中央的任务为前提。（林尚立 2006）在这种局面下，

地方政府由于没有自身的利益，也就不会出现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但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

划经济体制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上述状况。 
2. 中央-地方政府利益之争：1978 年-1993 年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激发地方政府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积极性，在放权让利的口号下，

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向地方政府放权，从而形成了所谓“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这

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可以从这些企业中获取利润收入，也有了征税

和对税收收入进行分成的权利。正是由于有了被认可为合理的自身利益和地方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成为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招商引资，发展私营工商

业，还是兴建各种基础设施，追求自身利益都是其内在驱动力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与其在本地所招的“商”、引的“资”、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承

包基建项目的企事业单位，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但却未必有利于全国的利益与本地民众的

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尽一切可能增加自己可支配的收入，不顾这种

行为可能对全国利益造成的伤害。兴办各类可以提供地方利税的小企业，不管它们在规模

上是多么不经济；为了使它们盈利，不惜封锁市场，不允许外地企业的产品进入本地区；

在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成谈判中，隐瞒自己的真实收入，尽一切可能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分

成方法和比例。其次，在扶持本地企业的过程中，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不仅伤害全国的

经济效率总水平，而且由于阻断竞争，使本地消费者必须支付较高的价格，也伤害了本地

民众的利益。同时，为了避免中央分走过多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使用预算外

的收费来满足自己的支出需要，造成预算外收入剧增。由于这部分收入不在中央财政的监

控范围之内，无法律依据的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愈演愈烈，令民众怨声载道。（张卓元 1998） 
1993 年之前，中央与地方间利益分配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地方政府。在全国财政收入

的分配比例中，中央政府的收入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30%以上，减少到 1993 年的 22%。中

央财政在收支方面捉襟见肘，不得不采用透支中央银行、对银行贷款发放进行行政干预等

方法来为自身的支出融资，而这些行为则导致或恶化了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部门效率低下

等宏观经济恶果。11 
3. 中央-地方政府利益之争：1994 年以来 

1994 年之后，为了改善中央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及增强中央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中国的政府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调整。通过对税收体制进行整体性的改革，政府获取税收

收入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转变为分级分税的财政体制，使中央

政府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该比例在自 1994 年后一跃升至 50%左

右，并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自己的税种，具有了可自主

支配的稳定收入来源。 
收入比例的大幅缩减，迫使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取舍。总的看来，

政府间利益分配的天平向中央方面的倾斜，并未改变地方政府追逐自身利益的强度，但却

                                                             
11 金融业异化为“第二财政”职能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问题，参见周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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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公共利益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基础

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来增加本地收入的行为模式依旧，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无法

从投资推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摆脱出来（靳涛 2006）。另一方面，在收入相对减

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纷纷抛弃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大量收入的支出项目，首当

其冲的，就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项目，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秦国柱 2008）
经济学上一般认为人们的实际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于货币收入，令一部分来自

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产生的服务。地方政府的减少或放弃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行为，

在损害本地民众利益的同时，更加恶化了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 
4. 中央地方利益之争的性质 

上述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历史的简单回顾显示，尽管中央政府在 1994 年调整了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边界，试图解决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抵触所产生的危害国计民生

的各类问题，但效果并不显著。只要地方政府坚持自身的利益导向，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

意图，就可能因不符合地方政府利益而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同时，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

和所代表的地方公共利益的取舍上，也有偏向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倾向。这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的土地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1993-1997 年间，中央政府连续下发文件，要求

延长土地承包权。其中心是稳定现有制度，制止土地租用权的频繁变更，但地方政府的土

地调整仍照常进行，以维护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权。而在所谓的“新圈地运动”中，

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建设，将大量的农村土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使许多

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并且没有给予他们公正合理的经济赔偿和相应的社会保障。

（胡传景等 2007）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固然不可能走回计划经济时代否认地方政府利益的老路，

但也不能任由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之争，破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可

持续发展。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认可了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并以此作为激励地方政府

发展本地经济的杠杆，被认为是一种“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Qian and Weingast 1997）
但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能够较成功地使用财政联邦制来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

的关系，是因为地方官员的任命普遍采用民主选举的形式，从而为民众制约政府行为提供

了一条途径。但在中国地方首长的任命与晋升主要受上级政府影响的情况下，实行这种体

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晋升会服从中央政府的直接指示，

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会维护创造财政收入与就业的地方企业；但另一方面，一般

民众的利益，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往往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如果超出了民众的

承受限度，自然就会发展出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从而动摇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周力 
2008；鲁彦平 2006） 

显然，仅仅依照财政联邦制的原则来区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边界是不够的。

地方政府必须在制度上就被设计成一种在中央政府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地方民众利益之

间寻求平衡的组织。地方政府如果不能体现中央利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分崩离析，

无法履行最基本的国家职能；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如果不能加以重视，中央政府就丧失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手段；地方民众的利益若不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

考虑因素，则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并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不稳定。

三种利益在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延续自计划

经济时代的干部任用的选拔委任制，保证了地方官员必须服从中央的指示，从而有助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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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央利益；1994 年后形成的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尽管尚不完善，但基本确立了地方

政府自有的收入来源与事权职能，从而保证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地方民众的利益，也就

是地方政府为地方民众负责的机制，却不存在规范的制度形式。如何能够在不破坏上述“政

治集权、经济分权”模式的情况下，为第三种利益的保护找到一条可行的机制，这是中国

未来的财政分权制度设计中最重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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